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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607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公教育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32 

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及相关当事人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收到了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《立案告知书》（编号：证

监立案字 0232021010 号），因涉嫌未按规定披露关联交易信息披露违法违规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中国证监

会决定对公司立案。 

2022 年 4 月 24 日，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安徽监管局出具的《行政

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（处罚字〔2022〕1 号）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

发布的公告（公告编号：2022-031） 

2022 年 4 月 27 日，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安徽监管局出具的《行政

处罚决定书》（〔2022〕1 号）。现将决定书相关内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相关内容 

当事人：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公教育），住所：北京市海

淀区。 

李永新，男，1976 年 3 月出生，时任中公教育董事长，住址：北京市海淀区。 

石磊，男，1976 年 7 月出生，时任中公教育董事，住址：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。 

王振东，男，1976 年 7 月出生，中公教育法定代表人，时任董事、总经理，住

址：北京市昌平区。 

桂红植，男，1971 年 3 月出生，时任中公教育董事会秘书，住址：吉林省长春

市二道区。 

罗雪，男，1968 年 11 月出生，时任中公教育财务总监，住址：河南省濮阳市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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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区。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证券法》） 的有关规定，我局对

中公教育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、审理，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

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，当事人未提出陈述、申辩意

见，也未要求听证。本案现已调查、审理终结。 

经查明，中公教育存在以下违法事实： 

一、中公教育与陕西冠诚等 5 家公司构成关联方 

1.陕西冠诚实业有限公司 

2019 年 6 月，中公教育时任董事石磊安排他人收购陕西冠诚实业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陕西冠诚）全部股权，收购资金来自于中公教育董事长李永新和中公教育法

定代表人、时任总经理、董事王振东，上述人员银行账户 U 盾均由中公教育财务部

员工王某保管并操作转账。收购完成后，石磊安排中公教育员工负责保管操作陕西

冠诚银行账户 U 盾以及日常费用报销等工作。 

2.北京创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

2018 年 7 月，石磊好友赵某通过股权收购形式取得北京创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北京创晟）全部股权。收购完成后，石磊安排提供北京创晟日常运

营资金，并安排王某等人保管操作赵某名下华夏银行账户 U 盾、北京创晟华夏银行

账户 U 盾，以及负责北京创晟人员薪资核算、发放等。此外，北京创晟主要业务来

源于承包中公教育在国内各地分校的装修装饰工程。 

3.上海贝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、吉安市井开区理享学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

2019 年 7 月，石磊安排他人成立上海贝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上海贝

丁）、上海贝丁设立子公司吉安市井开区理享学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吉安理享学）为中公教育提供学员金融贷款服务。2 家公司成立资金均来 源于李永

新，由石磊安排王某具体操作转账事宜，后续 2 家公司日常经营、财务及人事管理

等方面均由石磊安排王某等人负责。 

4. 辽宁瀚辉实业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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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6 月，石磊安排他人成立辽宁瀚辉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辽宁瀚辉），

并着手启动项目工程建设。辽宁瀚辉土地使用权购置款等项目启动资金由石磊安排

提供，资金来源为李永新等人，辽宁瀚辉银行账户 U 盾由石磊安排中公教育员工保

管操作。 

上述 5 家公司实质上受石磊直接控制，石磊作为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，根据《上

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 40 号）第七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，陕西冠

诚、北京创晟、上海贝丁、吉安理享学、辽宁瀚辉为上市公司中公教育的关联法人。 

二、公司披露的报告存在虚假记载、重大遗漏 

2020 年 2 月 26 日，中公教育发布临时公告《关于收购陕西冠诚•九鼎国际 1 号楼

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告》），披露公司董事会同意使用自有资金 383,060,000 元

购买陕西冠诚持有的冠诚•九鼎国际 1 号楼资产，并称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相

关情况与实际不符，存在虚假记载。 

2019 年—2020 年，中公教育 2 家子公司北京中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北京中公）、辽宁中成置地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成置地）与北京创晟共计签

订 7 份各地分校装修改造工程项目合同，合同价款合计 403,747,000 元，其中 2019

年合同价款合计 161,747,000 元，2020 年合同价款合计 242,000,000 元。 

2019 年 7 月、2020 年 2 月，北京中公先后与上海贝丁、吉安理享学签订协议，

约定由上海贝丁、吉安理享学为中公教育学员提供教育消费贷款，北京中公在收到

教育消费贷款后向上海贝丁、吉安理享学支付服务费。其中 2019 年北京中公共计支

付服务费 34,588,000 元，2020 年共计支付服务费 211,000,000 元。 

2020 年 1 月，中公教育总经理办公会通过《关于全资子公司与辽宁瀚辉实业有

限公司合作开发中公未来学习城项目的议案》，决定由北京中公与辽宁瀚辉合作开

发辽宁未来学习城项目，北京中公投入 2 亿元建设施工款。北京中公与辽宁瀚辉签

署协议后，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向辽宁瀚辉转入建设施工款 200,000,000 元。 

综上，中公教育及其子公司北京中公、中成置地与关联方陕西冠诚、北京创晟、

上海贝丁、吉安理享学、辽宁瀚辉之间关联交易涉及金额共计 1,232,395,000 元，其

中 2019 年、2020 年分别为 196,335,000 元、1,036,060,000 元，分别占中公教育最近

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.65%和 30.19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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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——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》

（证监会公告〔2014〕54 号）第五十一条、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

格式准则第 3 号一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》（证监会公告〔2017〕18 号）第三十

八条和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一年度报告的内容与

格式》（证监会公告〔2017〕17 号）第四十条的规定，中公教育应在其 2019 年年度

报告、2020 年半年度报告、2020 年年度报告中如实披露其与陕西冠诚、北京创晟、

上海贝丁、吉安理享学、辽宁瀚辉之间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，但中公教育未按规

定对上述情况进行披露，存在重大遗漏。 

上述事实，有相关人员询问笔录、银行流水、相关合同、上市公司公告及定期报

告等证据证明，足以认定。 

中公教育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2005 年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第六十三

条、《证券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构成《证券法》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

所述的虚假记载及重大遗漏行为。 

董事石磊控制陕西冠诚等 5 家关联法人，具体策划、安排 5 家公司与中公教育之

间的关联交易。董事长李永新授权石磊负责中公教育投融资事务，为石磊开展全部

关联交易事项提供资金支持，知悉中公教育与陕西冠城存在关联关系，但在董事会

审议该交易事项过程中未提出该笔交易为关联交易。董事、总经理、法定代表人王

振东全面负责公司日常经营，为石磊开展关联交易事项提供资金支持，默许石磊利

用中公教育人事、财务人员为相关关联方提供便利。罗雪作为财务总监，分管财务

部门，知悉所管理部门财务人员为石磊从事关联交易提供便利。董事会秘书桂红植，

负责组织协调公司信息披露事务，其在参与审议部分关联交易时未尽勤勉尽责义务。

对于中公教育信息披露违法行为，石磊、李永新、王振东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，

罗雪、桂红植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。 

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，依据《证券法》第一

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我局决定： 

一、对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以 400 万元罚款； 

二、对李永新、石磊给予警告，并分别处以 200 万元罚款； 

三、对王振东给予警告，并处以 100 万元罚款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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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对桂红植、罗雪给予警告，并分别处以 50 万元罚款。 

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，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督管

理委员会开户银行：中信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，账号：7111010189800000162，由该

行直接上缴国库，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

会安徽监管局备案。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

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

6 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复议和诉讼期间，上述决定不停

止执行。 

二、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

1.根据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公司本次涉及的违法违规行为未触及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9.5.1 条、第 9.5.2 条、第 9.5.3 条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

情形及第 9.3.1 条、第 9.4.1 条规定的退市风险警示情形。 

2.目前公司经营正常。对于本次行政处罚，公司董事会向全体股东及广大投资者

表示诚挚的歉意。公司将吸取教训，强化内部治理规范性，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

规定，全面提高合规管理和内部控制水平，避免类似问题的再度发生。 

3.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

资讯网(http://www.cninfo.com.cn)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

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


